附件4
设区市政府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目录
填报机关：（盖章）                 填报人：                    填报时间：

	序号
	文号
	文件名称
	密级
	是否公开
	有效期止日
	备注

	
	
	
	
	
	
	

	
	
	
	
	
	
	

	
	
	
	
	
	
	

	
	
	
	
	
	
	

	
	
	
	
	
	
	

	
	
	
	
	
	
	

	
	
	
	
	
	
	

	
	
	
	
	
	
	


注：1.填写内容含市政府办制发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

2.清理中明确修改但尚未修改的规范性文件在备注中予以标明；

3.有效期止日填写格式为XXXX年XX月XX日；规范性文件文内未注明有效期止日的，按照施行日期推后5年计；属程序性规定、技术性规范和实施法律法规规章的三类规范性文件，不填有效期止日，但需注明类别属性；

4.填写顺序按照发文年度和时间先后填写，同一年度的按照先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后政府办规范性文件的顺序填写。
